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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士咨询父母住房拆迁补偿遭拒

状告拆迁办要求公开信息

一天查扣

一麻袋小广告
本报3月21日讯(通讯员

李国兵 赵军 记者 赵
伟 ) 针对近期市民关注的
乱发小广告行为，槐荫区执
法局直属二中队在全区范围
内进行巡查治理，21日一天的
时间，就查扣各类宣传品近千
份，装了满满一麻袋。

槐荫区执法局直属二中
队负责人介绍，由于传单小

广告宣传成本小、广告源头
隐秘、小广告发放人员流动
性大等原因，虽经多次清查
治理，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该负责人称，今后将加大巡
查整治力度，对小广告发放
者查扣传单小广告、进行教
育并劝离；对乱丢弃纸张的，
责令其清除干净，并处以罚
款。

专业市场

将要“消防改造”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尉伟 通讯员 杨林) “市
场屋顶材料禁用聚氨酯夹芯
板等可燃有毒材料，商户间
采用实体隔墙分隔……”3月
21日，记者从省城专业市场
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现场会
上了解到，全市专业市场将
进行消防“改造”，6月底前完
成、达标。

21日上午，市政府在天
桥区白鹤装材市场召开了全
市专业市场消防安全标准化
建设现场会，公布了《全市专
业市场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
实施方案》。该方案从建筑结
构、火源、消防设施、电器等
八个方面明确了专业市场的
消防安全建设标准，如：商户
之间需采用实体隔墙分隔，
隔墙还要以轻质砌块砖或双
层石膏板中间填塞岩棉材料
等。

除此，方案还要求：市场
内不准使用火炉取暖、热得
快烧水等；照明灯具采取防

爆措施，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市场每个库房应当在库房外
单独安装配电线路开关箱，
场所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
灯具等。

据了解，目前，省城各类
专业性市场多为老旧厂房、
仓库改建或由彩钢板材料搭
建而成，无统一规划，无消防
水源，普遍存在耐火等级极
低、防火间距不足、消防通道
被占用、违规动火用电等大
量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造成火烧连营的现象，
甚至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火
灾事故，火灾损失大、影响
大，扑救难度大。

为加强专业性市场消防
安全管理，提升全市火灾防
控能力，有效遏制重特大火
灾事故的发生，市政府特意
出台了《全市专业市场消防
安全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并要求6月底前，全市所有的
市场达到消防安全标准化建
设标准。

整整治治占占道道经经营营

和谐广场东侧道路，
不少商贩占道经营，造成
拥堵，尤其是在早高峰出
行期间，造成了拥堵，给
行人及车辆带来极大的
不便。对此，槐荫区执法
局振兴街中队与和谐广
场保安部建立联管联动
机制，于3月2 1日开始进
行整治。

通讯员 李国兵
陈定霞 本报记者 赵
伟 摄影报道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殷亚楠) 21日上午，济

南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通报了2012年度各区、高新
区城市管理工作综合考核
情况。2012年全市多家单位
参与，对各区(高新区)的年
度户外广告整治与管理、市
容市貌整治等13项内容进
行了考核，其中，年度考核
综合排名前三的历下、市中
和槐荫三个区，均可获得
200多万元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资金奖励。

根据济南市城市管理
工作综合考核实施方案，
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牵头，市委和市政府
督查室、市人大城建环保
委员会、市城管局等单位
参加，对济南市各区上年
度户外广告整治与管理、
景观照明整治与管理、市
容市貌整治等 1 3项内容
进行了考核，并对各区城
市管理警务保障工作进行
了考核。综合考核按千分
制汇总，其中10项业务考

核占70%，民意调查、媒体
监督、社会评价各占10%，
城市管理警务保障没列入
千分考核。千分制考核成
绩排名前三的区为历下
区、市中区、槐荫区。

济南市城市综合管理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考核结果，经市政府
批准，将从市城管局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资金中列支
1 4 2 7万元，对上一年度的
城市管理工作进行奖励。完
成任务的区可获得每区50

万元的基础奖励，加上基础
奖励，考核排名前三的三个
区均可获得200余万元的奖
励。奖励资金由市城管局
拨付给市公安局直属支队
和各县(市)区、高新区按
照各单项业务考核结果进
行二次分配。这些奖励资
金仅限用于城市管理、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及其相关
保障工作，同时由市城管
局负责对该资金二次分配
使用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去年各区城管工作考核分数揭晓

排名前三的区可获200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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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最高法颁布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司
法解释，规定公民申请政府
信息公开遭到拒绝可以起
诉，法院应当受理。

司法解释规定，五类政府
信息公开案件法院应受理，包
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行
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
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

予答复；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
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
要求的内容或法律法规规定
的适当形式；认为行政机关公
开的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认为行政机关
提供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
要求行政机关更正被拒绝、逾
期不予答复获不予转送有权
机关处理等情形。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谢书

波) 家住上海的唐女士要
求获悉父母位于历城区被
征收住房的安置补偿信息
遭拒，为此唐女士将历城区
拆迁办起诉至历城法院。法
院受理立案当天积极协调，
最终唐女士获得了安置补
偿信息。

唐女士的父亲去世前，
与老伴孙某在历城招待所
片区有住房一套。父亲去世
后，这套住房被济南市政府
依法征收。孙某委托儿子办
理了这套住房的征收补偿
事项。唐女士在上海工作生
活，加上家庭内部原因，不
知道补偿的具体情况。唐女
士要求历城区拆迁办对她

公开住房安置补偿的有关
信息，遭到拒绝。为此唐女
士起诉至历城区法院，要求
获悉由她的母亲和兄弟签
名的安置补偿相关材料。

历城法院行政诉讼庭立
案后，考虑到唐女士家住上
海，如果按照常规方式送达开
庭，会给唐女士的交通和生活
带来很大不便。为此，行政庭

庭长王诗和立即与历城区拆
迁办联系，及时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讲明法律规定，要求对
方配合法律工作，对当事人公
开拆迁安置信息。

在法院协调下，3月21
日，从上海回到济南的唐女
士获得了相关安置补偿材
料，并撤消了对历城区拆迁
办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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